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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 
行政會議全體成員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副局長、常秘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全體成員： 

 

梁振英先生有權據基本法倡議協商特首辦法 
公眾認為政府不應預設立場 
客觀事實證明普選制度比協商制度更不理想 
協商制度更符合香港實情 

 

公眾聞悉，前特首梁振英先生（下稱「梁先生」）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

定，指出選舉辦法並不是選出特首的唯一辦法。公眾認為，梁先生絕對有充份權

利及空間去討論及倡議協商特首辦法，政府絕不應預設立場，甚至急不及待站出

來評論甚至打壓有關倡議。 

 

梁先生為前任香港特首，與    特首閣下一樣，梁先生曾深度參與推動政改及循

選舉辦法成功當選特首。因此，梁先生與   特首閣下均擁有十分資深的政治及管

治履歷，均足以作為代表性領袖去評論及倡議選出特首的辦法。公眾認為，即

使   特首閣下與梁先生對選出特首辦法持有不同意見，亦不應遽下判斷認為「選

舉辦法比協商更有效益」。 

 

再者，《基本法》沒有明文表示選出特首的辦法乃由「效益」作決定。即使普遍

認為「效益」重要，「效益」歸指為何？僅是香港人的本地效益？還是需顧及國

家及全體中國人民的效益？倘若有一天「選舉辦法」符合香港本地利益但危害國

家主權利益，那應該如何取捨？這是不易釐清的憲法原則問題，現屆香港政府實

不宜妄下判斷！ 

 

公眾認為，即使按照    特首提及的「歷史發展」及「社會效益」的角度，協商

辦法也在很多方面比選舉辦法優勝。從香港的歷史發展角度看，香港最引以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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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黃金發展歷史，都公認是百花齊放的 1970-1990 年代。1970-1990 時值英治時

代，政府由港督領導，而港督正是由英國政府內部及議會以「類協商」的形式產

生，絕非是由選舉產生。反觀香港回歸以後，特首、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均

改由普選或代表選舉產生，其後香港的「百花齊放」局面全面消失，剩下的只有

地產霸權及由地產主導的旅遊業及零售餐飲業務獨大，反映居民實質生活狀況的

堅尼系數指標全面轉差。從歷史角度看，以協商辦法選出香港政府首長的時期對

香港整體發展更有社會效益，更符合香港市民的需要及實際情況。 

 

從反面視察，自回歸後採用選舉辦法選出特首、立法會議員及區議會議員，香港

的反對勢力就愈來愈坐大，觸發多次大型反政府遊行及暴動，這是回歸前類協商

辦法時期所罕見的。終於，構成外國勢力全面滲入的危機，幾乎顛覆香港政府及

政權。幸有警察護港及中央出手才得倖免。由此可證明，「選舉辦法」明顯不適

用於香港選出特首、立法會議員及區議會議員。「選舉辦法」在實質上為香港帶

來了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反政府及顛覆政權的危機（六七暴動的性質為中國人向

英廷奪回主權的行為，不屬內部性的反政府及顛覆政權問題），是一種絕對不可

取的高風險的辦法。 

 

再者，從國際經驗及實例亦可判斷，有普選及類普選的國家及地區，其發展形勢

及成果均明顯不及採取政治協商制度的中國。例如美國，類普選選出特朗普總統，

四年來管治倒行逆施，已廣泛受到國際嚴厲批評包括    特首閣下的批評，而對

應新冠疫情的全面失效更清晰反映美國施政遠不如中國。又例如英國，首相在當

選後為兌現選民承諾推動脫歐公投，終於無可挽救地落實脫歐，亦明顯是違反專

業知識及國家利益的愚蠢決定，將嚴重窒害英國的未來發展。再說同是華人社會

的台灣，民眾居然因為「仇中」及「懼中」情緒，輿論受到操控擺舞，結果劣跡

斑斑的蔡英文居然還以比第一次當選時更高票數連任總統，這是明顯架空了台灣

政治、經濟及民生利益的反智行為！ 
 

事實上，採政治協商制度的中國明顯比選舉制度國家及地區，在各方面管治關鍵

指標均優勝「不止一個數量級」，這均是有實際民生相關數據及基礎建設數字等

充份支持的。 

 

因此，公眾認為梁先生討論及倡議協商特首辦法，是有絕對充份的理據支持的。

政府即使持不同意見，也務必捍衛任何有建設性的意見——例如梁先生的協商特

首意見——獲得公眾全面認知及充份討論的機會。 

 



公眾強調，「協商辦法」及「選舉辦法」為兩種獨立互不統屬的辦法，採用協商

辦法不單止不是「開倒車」，甚至更可能是走出「普選謬誤」及地產霸權危局的

新出路、新思維、新希望！ 

 

至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

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的前提條件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

況」及「循序漸進的原則」，則於 2015 年政改方案被全面否決後，已經證明在可

見將來無法達到該目標，也無法造就該兩項前提條件。「普選特首」已經沒有前

路，以附件一方式「選舉特首」又明顯不利香港管治，香港社會各界也是時候廣

泛討論更有優勢的「協商辦法」。 

 

至於    特首閣下提出有關協商辦法需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問題，公眾認為

實不足以成為問題。《基本法》的主體為正文的一百六十條，<附件>顧名思義就

是進一步闡釋正文具體情況的文件，<附件>實依附正文而來。因此，《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既明確有「協商產生」的相關敘述，人大自然就可按「協商特首辦法」

編寫及頒佈新的附件。因此，無須修改<附件一>即可為「協商特首辦法」訂下具

體安排。 

 

公眾促請政府儘快公開澄清對選出特首辦法不具預設立場及任何結論。 

 

 

關注香港政制發展人士 
袁芳  謹啟 

 

副本送： 
港澳辦主任、副主任 
中聯辦主任、副主任 
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梁振英先生 
立法會李慧琼議員 
立法會周浩鼎議員 

 


